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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38              证券简称：国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006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的股份 

被司法冻结、司法标记、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3 年 2 月 13 日，控股股东朱蓉娟及其一致行动人彭韬持有公司

107,673,24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0.55%。目前其所持公司的股份均

处于司法冻结状态。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通过查询了解到

控股股东朱蓉娟及一致行动人彭韬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司法标记、轮候

冻结，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才获悉公司控股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的股份被司法冻结、司法标记及轮候冻结事宜。主

要情况如下： 

1、2023 年 2 月 8 日，朱蓉娟持有的公司 4,265,657 股股份被南宁市青秀

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冻结到期日为 2026 年 2 月 7 日；朱蓉娟持有的公司

67,440,000 股股份被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司法标记，标记到期日为 2026 年

2月 7日。 

2、2023 年 2 月 9 日，朱蓉娟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轮

候冻结，轮候冻结的笔数为 7笔； 

3、2023 年 2 月 10 日，朱蓉娟持有的公司 37,605,657 股股份被广西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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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冻结期限为三年，冻结申请人为广西

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冻结原因为借款合同纠纷，涉及案件号为

（2022）桂 01民初 821号。 

4、2023年 2月 8日，彭韬持有的公司 13,800,000股股份被南宁市青秀区

人民法院司法标记，标记到期日为 2026年 2月 7日。 

5、2023年 2月 9日，彭韬持有的公司 13,800,000股股份被南宁市青秀区

人民法院轮候冻结，轮候冻结的笔数为 7 笔。 

截至目前，朱蓉娟、彭韬尚未收到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相关法律文书，

未能确定冻结申请人及具体案由。目前朱蓉娟、彭韬正积极与相关法院进行

沟通，核实具体情况。待核实清楚后再行披露。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 2023 年 2 月 13 日，控股股东朱蓉娟及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冻结情

况：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被司法冻结、司法

标记及轮候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朱蓉娟 90,400,542 17.25% 90,400,542 100.00% 17.25% 

彭韬 17,272,700 3.30% 17,272,700 100.00% 3.30% 

合计 107,673,242 20.55% 107,673,242 100.00% 20.55% 

朱蓉娟、彭韬持有公司的股份近期被冻结的情况，详见 2022年 8月 12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冻结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39）。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公司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

保持独立性。公司控股股东朱蓉娟及一致行动人彭韬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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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全部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尚未对

公司的正常运行、控制权、股权结构、公司治理造成实质影响。如后续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处置，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从而对公司股权结构、

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重大影响。 

3、公司将强化内部控制，严格执行各项管理规定，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和

公司治理的稳定。同时将密切关注上述冻结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2 月 15日 


